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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化治理的组织形式
及其演变机制*

———基于一个国家项目的历史过程分析

陈家建

提要:本研究通过对一个国家项目历史过程的考察，发现在当前的项目
化治理中，存在着直控式、承包式、连带式三种重要的组织形式。在项目开展
过程中，上下级政府间在目标设置、资源配备、组织实施、检查验收四个环节
的权责分配不同会带来组织形式的演变。不同的项目管理机制对地方政府
执行项目的方式有着重要的影响，可能出现程序化执行、过度执行、消极执行
等现象，从而极大影响项目在地方开展的成效。
关键词:项目制 组织形式 控制权 权责分配

近年来，项目制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财政、教育、社
会治理、基础设施建设等各个领域中，项目化运作都极为常见 ( 折晓
叶、陈婴婴，2011;周飞舟，2012a;陈家建，2013) 。从组织设计的本意来
看，项目制与既有的科层体系有明显不同。项目制设定专项目标，配备
专项资源推进自上而下的治理任务( 渠敬东，2012; 周雪光，2015 ) 。但
是，大量的经验研究揭示，虽然项目化治理的总体方向明确，但在实践

中的具体开展形式极为多样:有的项目上级总揽，有的项目地方自主;

有的项目程序严格，有的项目灵活多变 ( 马良灿，2013; 王向民，2014;
叶敏、李宽，2014;狄金华，2015; 付伟、焦长权，2015 ) 。总之，在实践中
存在多样化的项目开展形式，其运作机制和实践效果各有不同，并不是

单一的组织特征所能涵盖。那么，从组织研究的层面来看，项目化治理
在开展过程中，有什么类型的组织形式? 这些不同的类型有什么样的

演变机制? 不同的组织形式对项目执行有什么影响? 这是本文所要尝

试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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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制的组织形式研究

作为当前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项目制在制度设计、开展实施、成
效验收的各个环节，都涉及到政府组织。从组织形式层面考察项目化
治理，是一个重要的研究维度。所谓组织形式，是指项目制在运作过程
中所依托的组织结构( 项目管理协会，2008) 。项目制大多与体制内资
源分配有关( 渠敬东，2012) ，因此，其组织形式主要涉及科层体系内的
组织结构，其中最为核心的是上下级政府间关系。①

对于中国科层体系中的上下级组织关系，既有的研究已有若干经

典论断。在中央集权的体制下，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是组织关系的核
心( 朱光磊，2008) 。基层政府直接面对民众承担治理任务，而上级政
府通过调控人事、财政、政策等对下级政府形成管控( Harding，1993;曹
正汉，2011) 。在自上而下的管控下，上级政府担任决策、监督的角色，
而下级政府负责执行。但是，有研究者看到，中国的科层体系中，上下
级之间的权责分配往往不对等，上级权多事少，而下级则相反。上级政
府可以往下汲取资源，形成“逆向软预算约束”，同时下压责任 ( 周雪
光，2005) 。比如，在压力型体制下，各种目标层层加码，层级越低的政
府承担的任务越重，但又缺乏相应的资源完成目标，造成各种治理危机

( 荣敬本、杨雪冬，1998;周飞舟，2012b) 。而有的研究则看到了某些领
域中，下级政府具有相当的自主权，可以在不受上级干预的情况下开展

地方行政。地方政府在农村治理( Shue，1988) 、产业发展( Oi，1999 ) 、
城市建设( 王春光，2013) 等多领域都有自主选择权( 王汉生等，2011;
O'Brien ＆ Li，1999) ，表现出地方性治理的特征。周黎安根据历史和现
实经验，提出行政发包制概括此种现象。上级政府将诸多治理权打包
给下级，下级具有极强的自主行动能力( 周黎安，2014) 。周雪光、练宏
提出的控制权理论，对中国科层组织中的上下级关系进行了更具综合

性的概括。目标设定权、检查验收权、激励分配权三个维度的不同配置
形成了高度关联型、发包型、松散关联型、联邦制四类政府间组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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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中国现有的行政体制下，极少出现同级政府及其部门相互发包项目的情况。比如，A
县发包一个项目给 B县执行，或者人社局发包一个项目给民政局执行，这都不符合当前
体制运行的逻辑。所以，本文所分析的项目委托方与执行方具有明确的层级差异，委托
方都是由上级政府及其部门担任，而执行方是下级政府及相关部门。



不同的治理条件下三种权力可能发生变动，形成不同的上下级关系

( 周雪光、练宏，2012) 。因此，在中国的科层组织体系中，多种类型的
上下级组织关系交错并存，并对治理机制产生影响。
项目化治理的引入对既有的科层组织体系产生影响，重构了上下

级政府间权力与责任的分配机制;同时，科层组织结构也形塑了项目化

治理的组织形式选择。一些研究者看到，项目制作为一种竞争性资源
授权，改变了科层化的分配模式，让项目发包部门有更直接、更强力的
部门意志实现渠道，极大提升了自上而下的动员力、控制力( 渠敬东，
2012;陈家建，2013) 。在这种机制下，下级政府在行政发包制下保留
的自主行动能力被压缩，上级部门对公共治理的目标设置、资源分配、
过程监督等环节具有更强的掌控力 ( 周飞舟，2012b) 。因为下级政府
的治理主动权减小，造成很多项目在实施中产生了目标错位、过程僵化
的问题( 黄宗智等，2014; 李祖佩，2015 ) 。同时，有另外一些研究关注
到了官僚体系对项目制的融合与消解。折晓叶等人观察到，一些地方
政府可以对多个项目进行“打包”，腾挪资源，让项目化治理融合于地
方工作( 折晓叶、陈婴婴，2011) 。在“打包”项目的运作中，科层组织消
解了项目的专项性，增强了对资源的支配能力，项目被科层体系重构。
而在项目实际推行的过程中，基层干部的利益诉求也会极大地影响项

目开展方式，比如打造“项目村”专门承接项目和应对检查，让项目的
许多制度规定被基层政府的实际操作所软化 ( 狄金华，2015; 李祖佩，
2016) 。因此，既有的研究揭示出，项目制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方式，
对“旧”的科层组织存在“嵌入性”的影响，改变着上下级政府间的权力
关系，但是项目开展的方式也依托于科层组织结构。
通过既有的研究可以看到，上下级政府间的关系是中国科层组织

的核心，而上下级政府间的关系并不单一，权力和责任多有多种组合方

式。因此，本研究将延续这一思路，将上下级政府的权力与责任关系进
行细化分解，用以观察项目制的组织形式。同时，既有研究也揭示出，
项目制既依托于科层组织体系，同时也在重构科层组织体系。有的项
目上级控制力强，打破了“行政发包制”的委托模式; 有的项目则管理
松散，交由下级政府自主开展，基层干部有较大的控制权。上述这些研
究对认识项目制的组织形式极具启发性。尤其是控制权理论，对考察
上下级政府权力分配关系提炼出了重要的分析要素和概化类型。本文
在借鉴学习的基础上，根据项目制的特点，从权力与责任分配机制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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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考察上下级间的关系，分析项目化治理中的典型组织形式及其对

项目执行方式的影响。总体而言，当前的项目制研究大多是综合性论
述，围绕项目制开展的实际效果进行解释 ( 黄宗智等，2014 ) 。本文则
试图通过集中的案例研究对项目制的组织形式这一问题进行集中分

析，以期对项目制研究的一个具体主题有所推进。

二、研究对象与分析方法

当前的项目制研究展示出了项目实践的多种方式，观察角度多样，

综合性强，但多是不同背景的不同项目静态对比，案例的比较研究意义

不足。本文采取纵向观察的研究方式，对一个项目开展的历史过程长
期进行跟踪，在控制“外部变量”①的基础上对比不同阶段的项目组织
形式及其影响。

2009 年，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为贯彻落实中央“保增长、保民生、
保稳定”重大决策部署，妇联、财政、人社、央行四部委联合发布《关于
完善小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政策、推动妇女创业就业工作的通知》，启
动了“妇女小额贷款财政担保贴息项目”。该项目的本意是通过国家
财政补贴利息，②帮助低收入妇女贷款进行创业，从而实现扶困脱贫，

间接带动地方经济发展。作为一个促进就业创业的专项工作，妇女小
额贷款由各级妇联牵头组织，财政、人社、金融③等部门按照项目管理
方案分工执行。该项目的经费为财政专项支出，在妇联、人社部门审核
后由财政局直接发放到贷款户手中，并且由上级部门对其运作成效进

行专项考核。
笔者对妇女小额贷款项目的开展过程进行了长期跟踪，尤其详细

关注了该项目在 S省的开展过程，并以之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以该
项目为集中研究对象，是因为自 2009 年 10 月正式启动以来，妇女小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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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外部变量”是指项目的开展领域、实施地区、参与单位等因素。
该项目在不同区域的开展形式有差异，东部九省市由地方财政承担贴息，中西部为中央
财政贴息。东部地区主要是地方政府自主开展，并非一个国家项目。本文所关注的妇女
小额贷款项目不涉及对东部九省市开展机制的分析。
承接该项目的金融机构主要是信用联社和邮政储蓄银行。这两家金融机构虽然法定地
位是企业，但承担了大量的基层公共服务职能，受国家政策影响很大。本文将这两家金
融机构与妇联、财政、人社等部门均作为项目参与单位进行分析。



贷款项目在实践过程中经历了多次变动，开展规模发生了明显的历时

变化:从 2009 年到 2011 年，项目开展初期，规模较小，年贷款额不到 10
亿;在 2012 年出现了项目高潮，年贷款额超过 100 亿; 2013 年有所放
缓，但仍有 43 亿的规模; 2014 年后项目额度急速下降，甚至低于项目
开展初期。整个项目开展的过程呈现出平缓———高潮———低谷的变化
趋势，形成了明显不同的项目三阶段。

数据来源: S省妇联《妇女小额担保财政贴息贷款工作情况统计》。

妇女小贷项目在 S省年度变化统计

开展规模巨大变化的背后，是项目实施机制的转换。在项目开展
的近七年时间①中，实施机制有两次重大的调整，导致了项目三阶段的

产生。根据组织形式的特点，笔者将这三个阶段的管理机制概括为:直
控式、承包式与连带式。项目制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上级部门作为项
目发包方将实施项目的任务委托给下级政府执行，项目开展的方式受

到委托代理关系的具体形式影响。在妇女小额贷款项目的开展中，中
央部委②发包项目，省级部门根据本省情况对项目的实施方案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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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该项目 2009 年 10 月正式启动，笔者搜集到的项目资料截止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总共
为 6 年多时间。
根据项目的管理制度，直接相关的中央部委是全国妇联与财政部，人社部、人民银行也负
有一定的管理责任。



调整细化的权限，同时负有监督职责，二者共同担任了项目委托方的角

色; ①地市和县级政府作为地方政权，②对项目落地起着直接的作用，在

项目开展中担任了执行方的角色。所谓直控式，是指中央、省级部门作
为项目委托方直接负责项目的设计、实施、检查验收等环节，执行方只
是作为“雇员”完成项目任务，并没有太大的自主调整权限;承包式，是
指委托方制定需要完成的数量目标，同时将项目的实施交由执行方处

理，并给予执行方较大的自主空间;连带式，是指项目的执行方也承担

一定比例的主体责任，即地市、区县政府在具体执行项目的过程中，在
某些方面扮演了委托方的角色。这三种组织形式在同一个项目中先后
出现，因此，对妇女小额贷款项目的历史过程进行分析，能够较好的揭

示项目制在实践中的不同组织形式，认识不同组织形式的演变机制及

其影响。

三、规范:直控式项目管理

2009 年，妇女小额贷款项目开展之初，中央部门联合下发文件指
定了项目目标是帮助贫困失业妇女，主要包括四类对象: ( 1) 城镇登记
失业妇女。是指持有劳动保障部门核发的《失业就业登记证》的城镇
登记失业人员。( 2) 城镇复员转业退役女军人。是指持有军人退出现
役的有效证件的城镇复员转业退役军人。( 3) 高校女毕业生。是指持
有从大、中专技工学校毕业有效证件的 2 － 3 年内毕业生。( 4) 农村妇
女。是指就业困难人员( 乡镇劳动保障事务所认定) 、返乡创业人员、
被征地农民、就地就近从事二、三产业人员。为了让经济条件差的妇女
及其家庭能够获得贷款，中央部门配备了专门的项目资金，对符合条件

的贷款户进行贴息。同时，地市、区县政府必须从地方财政中拿钱设立
担保基金，为贫困失业妇女从银行贷款做担保，担保基金与当地小额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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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央部委和省级部门在项目管理中的角色存在差异，但二者共同负有监督管理下级政府
执行项目的责任，而不是直接安排本级的行政人员执行项目。因此，为了分析的简要，本
文对项目的发包方与中间监督方不做细致区分，共同作为项目委托方进行分析。
扩权县在项目执行中具有相对独立的权限，非扩权的区县执行项目受地市州政府的影响
更大。为分析简要起见，可以概括地认为地市、区县政府都是项目的执行方，虽然二者的
具体权力和责任存在差异，但都扮演了项目实施落地的关键角色。



款的总额形成 1 ∶ 5 的关系。① 根据政策，财政贴息的额度为基准利率
上浮 3 个百分点，比如贷款的实际年利率为 10%，而当年的基准利率
为 6. 5%，则国家承担 9. 5%的利息，而贷款人只需要支付 0. 5%的利
息。② 该资金由财政部统一管理，分年度下发。每年核算之后，财政部
将资金下发到各省财政厅，然后到市县财政局，最后直接发放到贷款户

账户中，实现资金的专项管理。为了避免地方政府借用该项目违规套
取中央资金，所有的妇女小额贷款项目最高只能申请 8 － 10 万的资金，
且不能经营“广告、桑拿、按摩、网吧、氧吧”等高利润行业及其他国家
产业政策不鼓励的行业。③ 除了项目资金，中央和 S 省还给地方政府
配备了专门的工作经费以便提升市县政府的积极性。2009 年的文件
明确规定，对妇女小额贷款工作进行专项经费奖补，“资金总额为年度
新发放贷款额度的 1%，其中，中央和省级财政各补助 0. 5%”。④

为此保证项目开展的规范性，相关部门设定了一系列从中央到地

方的监管办法。在 S省，根据财政厅、人社厅、人民银行、妇联等十部门
联合签发的意见，明确了贷款对象的甄选办法:首先向户籍所在地妇联

提交申请，按照村级 －乡级 －县级的程序审核把关，然后县妇联再提交
给县人社部门审核。人社部门审核后推荐给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再复
查资料。⑤ 各个县域的具体操作办法虽有不同，但贷款对象的审核都
有统一的程序和材料要求。每位贷款申请者所提交的资料中，除了身
份证明外，还必须有失业和贫困的证明，并由户籍所在地开具家庭经济

状况证明。另外还需要经营计划书，表明该项贷款确实用于家庭经济
发展所用，而不是套取国家贴息贷款转贷。在申请到贷款后，相关部门
还必须定期跟踪贷款使用情况，每年提交贷款使用情况的报告，规范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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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自 2002 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针对贫困失业人群的一般性小额担保贷款以来，担保基金
与贷款额度一直维持 1 ∶ 5 的放大比例，即 1 亿的地方担保资金规模可以贷款 5 亿。参见
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国家经贸委、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
保贷款管理办法》的通知( 银发〔2002〕394 号) 。
人民银行、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进一步改进小额担保贷款管理积极推动
创业促就业的通知》( 银发〔2008〕238 号) 。
财政部《财政部关于积极发挥财政贴息资金支持作用切实做好促进就业工作的通知》
( 财金〔2008〕77 号) 。
S省财政厅关于印发《S省小额担保贷款奖补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S 省财金〔2009〕18
号) 。
S省人社厅等《关于加大力度做好妇女小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工作的实施意见》( S省妇
字〔2011〕49 号) 。



金的用途。在实际操作中，依照相关流程，完成一个贷款户的审批，通
常需要几个月的时间。除此以外，财政部门不定期开展妇女小额贷款
专项检查，排除不规范贷款。从中央部门到村社基层，从贷款申请到项
目经营，有一整套的程序用于规范贷款目标群体的选择，力图保证项目

实施从上到下统一规范。
从 2009 年到 2011 年，项目开展规范但低效。截至 2011 年底，到

期贷款的及时回收率达到 95. 5%，基本实现了中央部委所提出的“安
全性、规范性和有效性”项目资金使用要求。① 但项目规模太小，从
2009 到 2010 年，全省有 9118 位妇女获得贷款，贷款总额 4. 78 亿。
2011 年贷款额度有所提高，总共也只有 18688 位妇女获得项目贷款，
总额 9. 71 亿。对于这样的项目开展状况，中央和省级部门并不满意。
在 2011 年的工作会议上，省领导专门强调要找准差距，增添措施，切实
加大推进妇女小额担保财政贴息贷款工作的力度，决定改变项目的开

展模式，激发地方政府开展项目的热情。

四、激励:承包式项目管理

新的项目管理机制在 2012 年正式推开，相比于第一阶段，第二阶
段的项目方案有几个方面的重要改变:担保条件放宽、审批流程简化、
贷款对象拓展。
项目设计之初，中央文件明确规定，为了让贫困、失业妇女能够从

银行贷到款，需要地方设立财政担保基金，以 1 ∶ 5 的担保比例开展小
贷项目。这一规定虽然保证了贷款的规范性，能够让贫困失业妇女获
得贷款，但大大压制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很多市县政府对这项规定
意见很大。比如，地处山区的 Z市财政收入有限，每年财政收入 20 亿，
但支出近百亿，严重依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在此情形下，Z市根本无
力设立小额贷款的担保基金。还有一些市县财政局管理制度严格，担
心以地方财政给贫困失业妇女做贷款担保，有可能因为贷款户还款问

题造成地方财政风险，从而拒绝担保，“担保基金成为小贷项目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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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就业专项资金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 财社〔2011〕64 号) 。



运作障碍”( 访谈 201303BZCZ) 。为了改变这一问题，2012 年开始的新
政策放宽了担保条件。首先，财政担保基金的杠杆作用放大，地方政府
可以超越财政部的文件要求，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按照 1 ∶ 10 的比例担
保贷款，甚至部分市县按照 1 ∶ 15 的比例担保贷款。① 其次是担保方式
多样化。在地方财力不足的市县，基本没有通过担保基金贷款，而直接
采用动产担保、土地使用权担保、创业户联保、②社保证担保贷款等较
为灵活的方式，甚至设计出了体制内身份担保贷款，即公职人员可以以

个人身份为一位妇女做贷款担保。对于有过银行借贷记录，诚信基础
较好的妇女，还可以直接免除担保，快速贷款。多样化的担保方式解除
了项目执行方的束缚，让市县政府可以根据地方实际，灵活选择操作方

式实施小贷项目。这样的操作方式得到省上项目负责人的认可，“我
觉得这个担保方式应该多样的，因为要符合妇女的实际啊，本身各个省

的担保资金的量就不大，还有就是不是所有妇女都能申请担保资金为

担保，所以就要以多元的方式，才能促进妇女就业创业，才能贷到款，所

以这个实际情况，各个地方都有一些其他的担保方式来进行担保”( 访
谈 201305SFLH) 。
在审批流程方面，为了让项目能够“快速推进”，全省小贷项目联

席会议文件明确要求各地“优化审核办理流程，缩短办理时间，提高经
办效率”。③ 在省里支持下，各市县在审批流程方面不断进行“创新”。
BZ市政府提出“贷得出”、“放得顺”、“发得快”的要求，④在区县当中
制定了简化申贷程序的具体办法，所有申请贷款“2 日内完成需求调
查、项目推荐和贷款审核，3 日内办毕贷款手续”。⑤ DY 市建立“一站
式”贷款服务平台，建立妇女小额贷款绿色通道。各地都在搞简化流
程的时间竞赛，在 2012 年以前，妇女小额贷款的审批流程一般要几个
月，而 2012 年开始审批时间大大缩短。比如，ZY 市 7 － 10 天快速贷
款，LS市 5 + 2“全天候”服务，MS 市甚至 2 天快速贷款。在流程简化、
时间压缩的情况下，各地如何操作呢? 主要的改变是取消部门间的横

向交叉审核，并且下放审核主体权，审核多元化。在项目设计之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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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Z市妇女财政贴息小额贷款工作专报·第七期》( 2012 年 8 月 30 日) 。
即几家贷款户相互联保。
《S省妇女财政贴息小额贷款工作联席会第三次会议纪要》( 2012 年 9 月 27 日) 。
《BZ市妇女财政贴息小额贷款工作专报·第三期》( 2012 年 8 月 7 日) 。
《BZ市妇女财政贴息小额贷款工作专报·第六期》( 2012 年 8 月 20 日) 。



了保证贷款的规范性，妇联与人社两部门是贷款对象资质审核的主体，

妇联筛选符合条件的申贷妇女，而人社局再核查其劳动就业状况。但
在 2012 年，为了快速推进项目，人社局不再参与核查，妇联成为选择项
目对象的主体。对于地方妇联，在快速推进项目的情况下，人手远远不
够。2012 年，平均每个县贷款对象 985 人，申贷人数则超过 1300 人，①

而县级妇联部门一般只有 5 人左右的编制，如果按照审核流程，每一个
申贷对象需要 2 － 3 个工作日，②“即使全部动员，加班加点，也无法看
完所有申贷人的资料”( 访谈 201303BZFL) 。为此，各地都下放审核权
限，让乡镇 /街道成为审核贷款对象的主体，市县的妇联只是形式上复
审。比如，在 LS 市实行“乡镇妇联集中受理、集中初审、集中上报的
‘三集中’工作模式，将重心下移。并在乡镇便民服务中心开设妇女小
贷工作窗口”; BZ市 NJ县采取“乡镇长主抓，乡镇妇联牵头，整合劳动
保障办、金融网点力量，落实专人，集中办公，联合审查”的方式，③保证
3 － 5 天能够完成审核工作，快速发放贷款。因此，在市县部门无法承
担项目审核的情况下，下放项目审核权到乡镇 /街道成为必然选择，而
下放审核权后，各地在推进贷款方面具有更多的操作灵活性。
除了担保条件和审批机制灵活调整，项目的实施对象也相应放宽

了。如果只选择贫困、失业和少数的创业大学生发放贷款，项目开展的
力度就很有限，必须拓宽对象才能快速推进。从省到市县各级政府对
此都有清醒的认识。在 2011 年 9 月，省领导指示要在下一步工作中，
增加担保渠道，创新担保方式，拓宽贷款对象。各地开始探索拓宽项目
对象的方式，并在 2012 年全面推开，贷款对象明显多样化。以 BZ 市
为例，在 2010 年 7 月的文件中，还明确规定贷款对象是“农村妇女和城
镇登记失业妇女，以及这类妇女组织起来的经济实体”。④ 但到了 2011
年 12 月，新拟的项目实施方案就提出贷款对象是“有辖区户口，有固
定住所，符合法定劳动条件，身体状况良好，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拟

从事的创业就业项目符合国家政策规定，诚实守信，有一定偿还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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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S省妇联《2012 年 S省妇女小额担保财政贴息贷款工作情况统计表》。
每一个申贷对象的审核，包括资料核对、入户走访、召开村民座谈会、项目初期检查、项目
中期检查、项目后期检查等环节，平均耗时 2 － 3 个工作日( 访谈 201511PSFL) 。
《NJ县县委办公室、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妇女小额担保财政贴息贷款的通
知》( 2012 年 25 号) 。
《关于〈BZ市完善小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政策推动妇女创业就业工作实施方案〉的通
知》( BZ财外〔2010〕41 号)



城乡创业妇女”，并且还特别规定，“致富女能手、村妇代会主任、女村
民小组长等予以倾斜，特别是对近年来荣获县级以上‘三八’红旗手、
‘致富女能人’等妇女可以在政策规定范围内优先发放贷款”。① 稍作
对比即可看出，2012 年实施的新方案与项目设计之初规定的贷款对象
差异很大，甚至是背道而驰。2012 年的项目方案不再规定只有贫困、
失业妇女享受贷款，只要是有创业条件和一定还款能力的即可享受贷

款，而且还优先贷款给致富能手等妇女，这实际上是首选经济条件好的

妇女作为项目对象。这样的情况在各个市县都具有普遍性，省人社厅
在 2012 年的工作报告中专门强调了妇女小额贷款项目的亮点之一是
“贷款对象进一步扩大，包含了城镇劳动者和农村创业人员”。② 因此，
妇女小额贷款第二阶段出现明显的对象多样化，大量的非贫困失业妇

女成为贷款对象，偏离了项目的原初设计。
担保条件、审批流程、贷款对象三方面的改变让各地政府可以多样

化项目实施模式，比如，ZY 市 LZ 县制定宽松政策，做到“两降两升”，
即:门槛更低，费用更少，额度更大、期限更长。BZ 市 NJ 县搞了“四创
新”，信贷产品多样、担保方式拓宽、申贷流程简捷、保障机制集中。③

LS全市铺开，制定了“小贷款出大效果拓新空间”为工作目标，全面发
动、全员推动。④ 而且，为了鼓励各地的创新，省政府还对妇女小贷项
目进行专项考核，提升了市县政府的积极性。⑤ 总之，各地大量创新，
高调宣传，搞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项目推进运动。
在地方政府具有灵活操作空间的情况下，2012 年的项目规模快速

增长。从各地完成的贷款情况来看，实际完成的项目贷款量远远超过
年初制定的目标量，平均完成率 410%，MS 市的目标完成率居然高达
1274. 33%。2011 年 S省只有 18688 位妇女获得项目贷款，总额 9. 71
亿;而 2012 年 178223 位妇女获得贷款，项目总额超过 100 亿，比 2011
年增长 10 倍有余，项目呈现爆发式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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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BZ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妇女小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工作的实施意见》
( BZ委办〔2011〕204 号)
《S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工作报告》( 2012 年 5 月) 。
《BZ市妇女财政贴息小额贷款工作专报·第六期》( 2012 年 8 月 20 日) 。
《LS市妇联 2012 年小额贷款工作总结》。
S省人社厅等《关于加大力度做好妇女小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工作的实施意见》( S省妇
字〔2011〕49 号) 。



表 1 S省各市州 2012 年项目开展情况统计

排序 市
贷款金额目标
任务数( 万元)

贷款金额
完成数( 万元)

贷款金额
完成率( % )

申贷人数 获贷人数

1 NC 15000 128005. 93 853. 37 26388 24653
2 MS 10000 127433. 18 1274. 33 26419 23757
3 YB 13000 78660. 77 605. 08 17562 13421
4 LS 12000 74277. 94 619. 00 16357 13458
5 NJ 25000 65720. 29 262. 88 11986 10090
6 LZ 10000 62528. 30 625. 28 10939 9987
7 BZ 10000 57654. 10 576. 54 15775 8761
8 ZY 30000 56322. 70 187. 74 8211 7722
9 ZG 10000 51310. 06 513. 10 10898 9156
10 DY 10000 49970. 75 499. 71 12673 8504
11 MY 15000 45363. 18 302. 42 16499 8299
12 DZ 15000 45334. 10 302. 23 10633 8308
13 GY 25000 45065. 70 180. 26 12543 7322
14 PZH 4000 40519. 28 1013. 00 6446 6190
15 SN 10000 33507. 69 335. 08 6392 4437
16 GA 15000 31455. 70 210. 00 5347 4555
17 YA 5000 26260. 20 525. 20 4006 3592
18 CD 20000 23853. 90 120. 00 3165 1851
19 LS 2000 10010. 50 500. 53 5218 1907
20 AB 2000 8664. 10 433. 21 8264 1572
21 GZ 2000 4047. 00 202. 35 1835 681
全省 260000 1065965. 37 410. 00 237556 178223

数据来源: S省妇联《2012 年 S省妇女小额担保财政贴息贷款工作情况统计表》。

承包式项目管理机制延续到了 2013 年上半年。该年前三个季度
全省项目贷款总额分别为 14. 5 亿元、14 亿元、9. 3 亿元，而第四季度只
有 2. 2 亿。① 这一前后反差源于当年 10 月项目管理机制发生了重大
调整。

五、控制:连带式项目管理

承包式项目管理机制给市县政府执行妇女小额贷款项目提供了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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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 S省妇联《2013 年 S 省妇女小额担保财政贴息贷款工作情况统计表 ( 1 － 12
月) 》。



大的操作空间，激发了项目执行方的“工作热情”，但是，承包式项目管
理也产生了很大的问题。
首先是项目执行结果明显脱离项目委托方的初衷。在 2009 年项

目开始之初，明确规定了贫困、失业妇女应该是项目的主体。但2012 －
2013 年的项目对象则包含了大量经济条件较好的妇女。根据省妇联
2013 年组织的一次抽样调查发现，获得贷款的妇女个人贷款前收入并
不低，人均收入 1 万元以下的只有 28. 4%，①还有 9. 1%的获贷妇女年
收入在 5 万元以上，甚至有一些贷款妇女年收入超过百万( 参见表 2) 。
而且，获贷妇女的低收入群体比例很少，比未获得贷款的妇女个人收入

情况更好。在笔者的走访调查中，也发现很多获贷妇女家庭经济条件
相当好，不少家庭在当地从事农家乐、生产性企业、宾馆等高投资经营
项目。在 2013 年中期，财政部要求各地清查不规范小额贷款，给市县
政府造成了不小的压力。MS、ZY两市的妇联干部曾估算过，在自我清
查的过程中，大概有 1 /4 － 1 /3 的贷款户被清查出来，要求归还借款，终
结小额贷款项目 ( 访谈 201511PSFL) 。也就是说，市县政府自己都认
为，明显不符合政策的贷款对象超过 25%。由此可见，在承包式的项
目管理机制下，市县的项目执行成效与中央的项目设计初衷有较大的

背离。

表 2 受益妇女与非受益妇女经济情况统计

个人税前收入( 2012 年) 非受益妇女百分比( N =661) 受益妇女( 贷款前) 百分比( N =630)

5000 元以下 14. 4 11. 7

5000 元 － 1 万元 20. 3 16. 7

1 万元 － 2 万元 29. 3 33. 3

2 万元 － 5 万元 27. 5 29. 2

5 万元 － 10 万元 3. 5 6. 2

10 万元 － 20 万元 2. 4 1. 3

20 万元 － 50 万元 1. 5 . 6

50 万元 － 100 万元 . 6 . 8

100 万元以上 . 5 . 2

数据来源:《S省财政贴息妇女小额贷款项目调查》( 2013 年 3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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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省 2012 年城镇人均收入为 17899 元，农村人均收入为 6128. 6 元。



其次是项目规模的失控导致中央和省级部门面临巨大的财政压

力，项目预算严重超标。2011 年全省贷款总额 9. 72 亿，中央的贴息资
金接近 1 亿。但 2012 就猛涨到 100 亿以上，需要中央贴息资金 10 亿，
还有 1 亿的工作经费，大大超出中央部门的预期，贴息资金无法到位。
省财政厅在 2013 年的清查工作中就表示要审核贴息，“所以说如果贷
款不符合规范，这个缺口就没有办法补。你说你有几百万资产，我还拿
出钱给你贴息，这是不行的。贷款在核实以后我们才能贴息”( 访谈
201305CZTZ) 。2012 年和 2013 年各地妇联大量反映贴息资金不到位
的问题。根据 LS市给省级部门反映的信息，在 2012 年底，本年度应该
到位的中央贴息资金不足 10%。① 各地原先给贷款妇女承诺贷款户先
自己支付利息，然后政府按季度返还贴息，但 2012 年贴息压力太大，只
好改成承诺按年度贴息。各地政府一方面拿出本级财政垫付，同时不
断给上级反映，要求及早发放贴息资金。贴息资金问题的处理持续了
三年，一些市县 2012 年贷款的贴息资金直到 2015 年底才完全发放到
位，②如此长的处理时间反映出中央部门解决贴息资金问题的巨大

难度。
第三是引发了社会不稳定因素。贴息资金不到位，地方财政基础

好的市县可以先行垫付，但地方财力不足则难以按时给贷款户发放贴

息资金，由此极易引发贷款户的不满，乃至上访。从 2013 年开始，地方
妇联和财政部门就不断面临贴息资金不到位引发的问题。比如，在 MS
市，PS县的妇联 2013 年几乎全年都在接待上访的贷款妇女，“我们的
办公室天天都坐满了要贴息的贷款户，所有的精力都花在处理上访的

问题上了。人太多了，我们没办法处理。乡镇上的压力也很大，有怨
气，经常打电话骂我们不该搞这个项目。想起来啊，我们妇联真是有点
忍辱负重的感觉”( 访谈 201511PSFL) 。财政局、人社局等参与小额贷
款项目的单位也都是面临上访不断，很多县压力巨大，领导多次召开协

调会，害怕引发更大的社会不稳定。
上述问题导致中央和省部门不得不改变管理机制，控制地方政府

行为，以免项目失控的局面持续下去。2013 年 10 月，财政部、人社部、
人民银行联合出台《关于加强小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资金管理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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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LS市妇联 2012 年小额贷款工作总结》。
参见 S省妇联《妇女小额贷款统计 2013 － 2015》。



知》，全国妇联当即转发给各省妇联。S省财政厅、人社厅、人民银行成
都分行、省妇联也立即联合制定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我省小额
担保贷款财政贴息资金管理的通知》。从中央到省的新文件出台，对
原有的项目管理机制进行了重大的变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贴息资金的来源进行了调整。从 2009 年 10 月 － 2013 年
10 月，妇女小额贷款项目都是由中央财政全额贴息，①市县政府只负责
具体操作。而 2013 年 10 月 1 日开始，中央财政贴息 75%，地方财政承
担贴息资金的 25%。S省具体细化该制度，规定地方财政 25%的贴息
中，省级财政承担 9%，市( 州) 和扩权县财政承担 16%。而对于各市
( 州) 的非扩权县比例由各市( 州) 自行确定。② 因此，作为项目执行方
的市县政府承担了一部分资源配套的责任。2014 年，S 省的妇女小额
贷款中央财政贴息 29543. 5 万元，省级财政贴息 6243. 7 万元，而市县
财政承担贴息资金 11099. 9 万元; 2015 年的妇女小额贷款项目中，中
央财政贴息 8152. 1 万元，S 省财政贴息 615. 6 万元，市县财政贴息
1094. 4 万元。③

其次是贴息资金量与地方担保基金总量相关。2012 年开始的项
目实施方案弱化了地方财政担保的必要性，多元化担保让各市县可以

大幅度拓展项目规模。2013 年 10 月的新规强调了贴息资金量与地方
财政担保基金总量挂钩。财政部明确提出，小额担保贷款余额不得超
过担保基金银行存款余额的 5 倍，达到 5 倍时必须停止发放新贷款。
小额贷款贴息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 3%执行，④可以推算，贴息
资金量为地方担保基金总额的 45%左右。因此，地方财政出资的担保
基金量决定了能够享受的项目贴息资金量。同时，中央明确要求地方
财政担保基金只能由地方财政一般预算中安排，其他专项资金不能作

为担保资金来源，以免出现项目担保项目的松散操作。在这样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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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东部九省市除外。东部一直由地方财政承担贴息。
中西部各省对地方财政承担的 25%贴息资金有不同的分配政策。比如，云南省是省级
财政承担 20%，市县财政承担 5% ( 云财金〔2014〕6 号) ;甘肃省规定 25%的地方财政贴
息由市县两级全部承担，省级财政在项目完成后综合考评，以奖代补( 甘财金〔2014〕13
号) ;宁夏自治区规定银川市承担 15%、区财政承担 10%，而其他市县区财政承担 20%、
市县承担 5% ( 宁财发〔2013〕836 号) 。
数据来源: S省妇联《妇女小额贷款统计 2013 － 2015》。
比如，2013 年 10 月银行 1 年期贷款利率为 6%，上浮 3%，总的贴息比例为贷款额度的
9%。



下，各地项目开展规模直接取决于地方财力的投入程度。同时，对地方
财政担保责任的刚性规定，也决定了地方政府连带了项目执行的风险。
如果项目执行出现问题，地方财政的担保基金就会遭受损失。
第三是明确了不规范贷款责任的处理。财金〔2013〕84 号文重新

明确了项目对象是困难失业人员。S 省的文件进一步提出，如果存在
与项目规定不符合的贷款，不得申报和宣传为财政贴息贷款。如果各
地政府在超出项目规定外办理贷款，“一律不得纳入中央财政和省财
政补助贴息资金的范围。各地自行确定的贷款贴息政策所需贴息资
金，一律由各地自行解决”。由此，市县政府实际上承担了“剩余责
任”，如果项目执行超出规模或者贷款不规范，中央和省级财政不再贴
息，地方政府只能自己解决。2012 年虽然项目量巨大，部分贷款户也
不符合条件，但地方政府可以向上不断“追讨”贴息资金，慢慢填补空
缺。但 2013 年 10 月的规定出台之后，地方政府不再过度推广项目，否
则需要本级财政硬性承担贴息的风险。

2013 年 10 开始的项目管理机制改革，其核心是让项目的执行
方———市县政府不仅仅只负责执行，而是连带承担项目资源配置的责
任和项目实施不当的风险。在这样的管理机制下，市县政府的行为出
现了大的转变。从 2013 至 2015 年各市州的项目数据来看，2014 年各
市州的工作积极性大幅度降低，有超过 1 /3 的市州 2014 年不再新增贷
款，项目几乎停滞。2015 年项目的开展量进一步减少，不到 2012 年高
峰时期开展量的 2%。同样一个项目，在不同的管理机制下，执行结果
竟有如此大的差异!

表 3 S省妇女小额贷款 2013 －2015 各市州贷款量统计数据 ( 单位:万元)

市州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CD 18361. 08 1186. 00 1199. 50

ZG 3736. 60 . 00 . 00

PZH 37807. 35 . 00 . 00

LZ 20282. 30 732. 00 . 00

DY 21392. 63 239. 00 . 00

MY 17467. 70 91. 00 2217. 10

GY 27602. 60 656. 00 3709.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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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市州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SN 22016. 30 . 00 . 00

NJ 29740. 40 . 00 194. 62

LS 15233. 14 . 00 . 00

NC 55030. 00 9120. 29 4925. 95

YN 19226. 50 30. 00 . 00

GA 11006. 50 . 00 . 00

DZ 24254. 88 1487. 00 1363. 58

BZ 18497. 50 949. 00 643. 63

YA 5212. 00 906. 00 272. 21

MS 33675. 78 22657. 00 454. 10

ZY . 00 . 00 . 00

AB 6998. 00 245. 00 . 00

GZ 4637. 70 . 00 . 00

LS 7916. 96 964. 00 2914. 79

数据来源: S省妇联《全省小额贷款统计表 2013 年 1 － 12 月》、《2014 全省小额贷款统计
表 1 － 4 季度》、《2015 年小额贷款汇总表》。

六、组织形式与演变机制分析

项目制是针对特定的目标，配备专项资源开展治理的一种政府行

为。项目化治理嵌入于科层体制内，利用科层组织实施项目，但目标和
资源配备的专项性又不同于一般的科层化治理模式。“行政发包制”、
“剩余控制权”理论对科层组织运作的研究分析了影响科层组织模式
的重要因素，包括目标设置、激励实施、检查验收三层要素 ( 周黎安，
2014;周雪光，2015) ; 而治理资源的专项化配备对项目制的运作具有
重要影响。根据既有理论和项目制运作的特点，本文将项目化治理的
运作过程概括为四个基本环节:设置目标、配备资源、组织实施、检查验
收。设置目标，是指对项目开展的数量和质量进行规定。作为一种专
项化的治理，设置目标在所有的项目中都是不可缺失的重要环节，但目

标设置的权限各有不同，项目委托方可以单方面设置目标，目标执行方

也可以参与协商。需要注意的是，作为下级政府的项目执行方参与目
标设置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前者表现为项目规则的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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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界定，后者表现为项目执行中的变通默认。相比于一般性的科层工
作，项目制中的目标设置通常更加明晰，作为委托方的上级政府目标设

置权较强( 渠敬东，2012 ) 。配备资源，主要是指安排项目开展的专项
经费，可以是事前安排，也可以是事后补配。资源专项配备是项目制的
核心特征之一，是项目开展的基础条件，也是参与单位的重要责任。因
此，与一般性的科层组织研究不同 ( 周雪光、练宏，2012 ) ，考察项目制
的组织类型，必须要对资源配备方式进行分析。专项经费通常由项目
委托方配备，但项目执行方也可以配备部分资源( 一般是被动的) ，常

见的项目配套经费即是如此( 狄金华，2015; 郑世林，2016 ) 。组织实施
是指安排项目开展的具体过程，某些项目的开展过程可以由项目委托

方具体控制，包括设定细则、组织成员单位、掌控项目开展节奏等环节
( 陈家建，2013) ;而某些项目的开展过程可以由下级政府自行组织，上
级政府只问结果，不管过程( 李祖佩，2015 ) 。检查验收是对项目的成
效进行考核，并安排相应的奖惩。可以是上级政府作为委托方单方面
验收，也有可能执行方与委托方共同参与。这种情况下，项目执行方对
检查结果具有一定的界定权和解释权。根据四个基本环节中项目委托
方与执行方权力与责任的分配情况，可以概括出直控式、承包式、连带
式三种项目组织类型的运作机制。

表 4 三种组织形式中的权责分配

组织类型 目标设置 资源配备 组织实施 检查验收

直控式 上级部门 上级部门 上级部门 上级部门

承包式 共同参与 上级部门 下级政府 共同参与

连带式 上级部门 共同参与 上级部门 上级部门

在直控式的管理机制下，项目实施的主要意图是“规范”。通过对
项目的目标、实施过程和验收标准的控制以及配备专门的资源，作为委
托方的上级部门能够比较容易地让项目按照制度要求规范开展。在直
控式的管理机制下，项目执行方相当于委托方的雇员，按照规范要求进

行操作。直控式在科层组织的研究中已经有较多分析，是韦伯所论述
的科层组织的理想类型，具有分科设职、制度化、形式化运行的特点
( Weber，1952) 。在中国的官僚体系中，某些目标明确、成效测量难度
小的治理任务中，直控式较为常见( 周雪光，2015 ) 。在妇女小额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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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个开展阶段( 2009 年 10 月 － 2011 年 12 月) ，中央和省级部门为
了让项目开展规范有序，对市县政府执行项目的方式有明确的规定，严

格限制项目对象，并考核项目的执行结果。但这种管理方式缺点也很
明显，作为执行方的市县政府需要遵守地方财政担保、多部门审核、贫
困失业妇女作为贷款对象等诸多限制条件，所以开展项目的力度不大。
承包式管理机制的核心特点是给与执行方较大的操作空间，激励

性强( Williamson，1975 ) 。在项目化治理中，上级部门配备了专项经
费，同时在目标选择、开展过程和成效验收方面给与项目执行方一定的
拓展空间，可以让下级政府较为灵活地实施项目，在完成上级目标的同

时，争取到较大的本级利益。这种下级政府有较大变通权的治理方式
在中国比较常见( Oi，1999) ，甚至被认为是中国科层治理的核心模式
( 郑永年，2013;周黎安，2014) 。在项目制中也时常见到地方政府能够
打破专项管理规则，获取较大自主空间。比如在规则监督不强的项目
中，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打包”项目，让专项任务融合于地方统筹( 折晓
叶、陈婴婴，2011) 。在妇女小额贷款的第二阶段( 2012 年 1 月 － 2013
年 10 月) ，中央和省级部门给予了市县政府操作项目的灵活性，在担
保条件、贷款对象、审批流程方面都实际予以放宽，并且鼓励市县政府
探索项目实施的创新方式，激发出地方政府极高的积极性。各个市县
可以根据本地情况自主选择项目开展方式，项目规模爆发式增长，所有

地区都超额完成上级目标。并且，虽然项目的最终目标并不完全符合
政策初衷，但中央和省政府还是逐步下拨了贴息资金，默认验收了项目

开展的结果。承包式的管理方式对完成项目任务非常有利，但也容易
导致项目执行失控。尤其在项目对象分散、检查考核难度太大时，就容
易出现执行偏差，在资金需求和社会风险方面，给上级部门造成压力。
连带式项目管理机制能够极强地控制下级政府的行为。连带的核

心是让项目执行方承担一定的主体责任，必须配备项目开展的部分资

源，而且需要解决项目不规范实施出现的“剩余问题”，承担相应的风
险。上级政府对下级的控制可以通过外在规范实现，比如过程监督、结
果验收、合法性审查。而连带侧重内在约束。① 在政府组织内部，上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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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连带”的概念本身可能蕴含多种分析意义，比如基层治理中，解决一个领域的问题可能
需配套采用不同领域的手段，形成“综合治理”的现象( 应星，2002;陈锋，2012) 。本文所
讨论的“连带”现象，主要关注的是科层组织内部形成的利益捆绑关系。



可以通过设置“连带”来对下级的行为形成强力的制约，尤其是在外在
规范控制成本较高或成效不好的情况下，通过“连带”可以捆绑下级的
核心利益，让下级政府主动产生行为约束。连带式组织管理打破了项
目制由上级发包、下级执行的资源分配模式，作为项目执行方的下级政
府也参与到发包的角色中。在项目制中，连带式管理在某些领域较为
常见，尤其在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资金量大项目中，下级政府都
需要配套一定比例的项目资金，这样的内在约束比单纯的外在规范制

约地方政府更有力 ( 周黎安，2008; 郑世林，2016 ) 。参与了资源的配
备，地方政府就承担了部分主体责任，不能随意扩大项目范围和违背项

目规范，以免对本级的利益造成损伤。在妇女小额贷款项目的第三阶
段( 2013 年 10 月 － 2015 年 12 月) ，市县政府也必须提供部分贴息资
金，如果有违规贷款，还要由本级财政自行全额贴息。因此，项目执行
方不得不谨慎操作，造成项目规模急剧缩减。连带式治理机制虽然对
约束项目执行方效果明显，但也严重打压了项目开展的积极性。
通过在目标设置、资源配备、组织实施和检查验收四个环节上进行

不同的权责分配，形成了三种项目制的组织形式，形塑了不同的上下级

关系。三种组织形式各具优劣，在项目委托方意图转变的情况下，可以
更改项目开展的组织形式，影响项目的执行方式。
在科层组织中，激励是引导部门行动的诱因，包括经济类激励与政

治类激励，可能是正面的奖励，也可能是负面的惩戒( Dixit，2002) 。约
束表现为科层部门在具体行动中所受到的规则限制。激励与约束都有
不同的强度，为分析简要起见，可以简单将其划分为强弱两个维度。以
妇女小额贷款的项目为例，可以看到，在直控式的组织形式下，项目委

托方分配给项目执行方的权力和责任都较少，执行方近似于委托方的

雇员，按照上级政府的直接指令行事。一方面，在行政命令和地方经济
效益的考量下，有较强的激励完成项目，同时又必须严格遵守项目规

则，程序化执行项目。承包式的组织形式给下级政府分配了较大的自
由执行权，激励非常强，但约束很弱，地方政府可以利用项目开展的机

会灵活操作，追求地方利益，所以执行政策的主动性很高，但容易出现

过度执行的问题。连带式组织形式对项目执行方施加了资源配给和风
险承担的硬性责任，控制其自由操作的空间，给地方政府带来了很强的

约束。在这种管理机制下，项目执行往往是被动、消极的状态。通过三
种组织形式的综合对比可见，因为改变了权责配置，不同的组织形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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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执行项目的方式有着巨大的影响。由此，妇女小额贷款这样
的项目在不同的阶段会出现执行成效的显著不同，也就不难理解了。

表 5 三种组织形式与项目执行方式

组织类型 激励 约束 执行方式

直控式 强 强 程序化执行

承包式 强 弱 主动执行 /过度执行

连带式 弱 强 被动执行 /消极执行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分析主题是项目化治理的组织形式，因此，

三种组织形式对项目执行方式的影响也是从组织维度进行分析，暂未

考虑项目的具体领域。比如，某些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规模特别大，拉动
经济增长效果明显，即使是连带式的组织形式，地方政府也积极参与;

而某些公益项目经费很少，即使是承包式，地方政府也没有多大兴趣。
这并不影响本文的分析。三种组织形式对项目执行方式的影响应该放
到同一类别的项目中比较。同样是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如果
是承包式，地方政府开展的积极性就会比直控式和连带式高很多;如果

公益项目采取连带式管理，则执行方的积极性会进一步降低。

七、结论与讨论

近年来，有关项目化治理的学术研究成果丰硕，但多是缺乏相互关

联的零散性研究，社会科学的分析工具应用较少( 周雪光，2015 ) 。本
文尝试从组织结构的分析维度考察项目制的运作逻辑，发现在项目制

中，上下级政府间不同的组织关系会极大地影响项目制开展的方式与

成效。项目化治理的组织形式与一般性的政府间组织形式有相通之
处，同时也有特殊性。项目制具有专项的目标管理和资源配置，上下级
部门间的权力和责任分配多样，可以出现直控式、承包式、连带式这样
差异极大的组织结构，导向不同的项目执行方式。
本文是对一个国家项目的历史过程进行分析。聚焦于同一个项目

的纵向变化，能够排除其他干扰变量，比较纯粹地观察组织形式对项目

执行的影响。本文所提出的三种组织形式具有很强的经验基础，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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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是理论层面的逻辑推演。本文不认为项目化治理只有这三种组织
形式，只是提出，从本文的案例以及其他相关研究的揭示来看，这三种

组织形式典型而重要，具有分析研究的价值。同时，需要说明的是，三
种组织形式的概括具有“理想类型”的特征，虽然大体符合经验事实，
但在实践中存在一定的混合性。比如，在妇女小额贷款项目的第一阶
段，上级部门要求市县政府以地方财政设立担保基金，这实际上带有连

带式管理的特征。但相比于第三阶段，第一阶段中市县政府需要连带
的责任相对很小，主要是扮演执行者的角色。因此，基于核心的事实特
征，本研究抽象出三种组织形式，并分析其对应的上下级权责分配

关系。
本研究对三种组织形式的转换动因并未深入讨论，虽然组织形式

可以由上级部门设计，但委托方单方面不能随意转换。实际上，组织形
式的转变还带有一定的“被迫性”。比如，在妇女小额贷款中，直控式
的项目管理机制下，地方政府积极性很低，倒逼上级部门改变政策，激

励市县政府扩大项目规模; 但市县政府利用承包式项目机制扩大自身

利益，又导致项目失控，项目委托方不得不改弦更张，强化对执行方的

控制力度。项目制在地方实践中，项目发包方常常陷入“自主性”缺失
的困境( 李祖佩，2015) 。委托方与执行方的博弈是项目组织形式演变
的动因，这一问题与中国官僚体系的整体运作逻辑存在复杂的关联

( 周雪光，2011) 。囿于研究能力和篇幅，本文在这一问题的分析上存
在不足，目前集中关注的是项目制的组织类型及其内在机制，不同类型

间的转换原因及转换条件需要另做专门研究。
还需要讨论的是，本研究不涉及不同领域的项目与组织形式之间

的关联。有些领域的项目与特定的组织形式存在“亲和性”。比如，公
益类项目承包式管理比较常见，社会服务类项目直控式较多，而经济产

业类项目很多都采取连带式管理方式。不同领域项目的组织形式选择
是固定的还是开放的? 原因是什么? 对基层的项目开展有何影响? 这

些问题的分析需要更多的研究才能回答，本文只是从组织形式的角度

提出了一个分析视角，尝试回答了一些问题，但也关联了更多需要回答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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